
江华县 2023 年度县委老干部休养所部门整
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意见》（中发【2018】34 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湘办发〔2019〕10 号）和《江华瑶族自治县预算绩效管理

实施办法》（江办发电【2022】95 号）等文件精神，我单位

认真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现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

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职责

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离休老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

做好住所老干部的服务保障和教育管理工作，为离休干部安

度晚年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保障住所离休老干部老有所

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二）人员编制情况

2023年末，我单位核定人员编制 7 人，实有在职在编人

数 2 人，退休人员 8 人，遗属抚养人员 2 人，临时人员 0 人，

公车改革后，现有车辆编制 0 台。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是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



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

置等日常公用经费。2023年基本支出预算安排(含上年结转)

43.40万元，实际支出 43.40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 100%。

人员经费支出 40.58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93.50%;日常公用经

费支出 2.82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6.5%。

（二）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而发生的支出。2023 年度我单位未安排项目支出预

算，无项目预算支出。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3 年度我单位未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无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3 年度我单位未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无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3 年度我单位未安排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无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部门职责履行情况分析。我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党政机

关历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关于从严从紧控制公务开支要

求，从严控经费开支、三公经费等。在资金使用上一直按照

国家财经法和本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的规定收支，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按照财经制度的有关要求，有计划地安排、实用资金，严格

财务审批制度。重大开支党组会集体研究，保证资金试用合



法合规，同事资金使用无截留、挤用、挪用、虚列支出等情

况。在严格执行各项有关法律法规、财务规章制度的同时，

我们单位还制定了《“三重一大”集体决策管理制度》、《关

于进一步加强公务接待管理的通知》、《关于进一步严肃会议

纪律的通知》、《关于规范请假休假制度、严格考勤的通知》

等制度。

七、存在的问题

一是预算执行率有待继续提高。一些经济业务未能开展

或只能部分开展，一些经济业务未能完成支付审批手续，非

税收入形成短收，使得一些预算指标当年无法形成支出。

二是绩效目标设置有待继续优化。主要是部分业务处室

对预算绩效目标的设定和各项指标的理解不到位，针对一级

指标，很难形成行之有效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以致无法

衡量项目。

三是绩效评价应用有待继续加强。绩效评价通常在项目

完成后进行，绩效评价结果很难改变预算使用效果。效果，

影响客观评价。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细化预算编制，优化预算项目设置。不断完善部

门预算编制管理，抓住预算一体化系统平台整合的契机，充

分利用云平台数据，加强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并作为下

年预算安排的依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度和预算标

准化水平。

（二）强化预算约束，实行项目进度动态管理。通过定



期对项目实施和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梳理，及时掌握项目进度，

督促项目实施单位早启动、早实施、早验收，对符合条件的

项目按照项目进度支付相关款项，将预算资金管理贯穿于项

目实施全过程中。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下年部门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与

预算调整和项目安排挂钩。拟于 6 月 15 日前在江华县政府

网站公开。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